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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油管理法修正第三十六條條文

中華民國 103年 6月 4日

華總一義字第 10300085161號

第三十六條 石油基金用途如下：

一、政府安全儲油。

二、偏遠地區、原住民族地區及離島地區石油設施、運輸費用之補助

及差價之補貼。

三、訂定有回饋機制之石油、天然氣探勘開發之獎勵。

四、能源政策、石油開發技術及替代能源之研究發展、應用及推廣。

五、油氣（含液化石油氣）安全與合理有效利用、節約油氣技術與方

法之發展、應用及推廣。

六、再生能源熱利用替代石油能源獎勵之補助。

七、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執行石油管理及第五十四條第一項各

款之取締、調查或查核業務之補助。

八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為穩定石油供應及維護油品市場秩序之必

要措施。

前項第二款補助、補貼對象、項目範圍及相關事項之辦法，由中央主

管機關定之。


